
 

 
请扫 以查询验证条款 

中邮保险 2015 定期寿险 005  
 

 

 

中邮附加定期寿险 

条款阅读指引 
 

本阅读指引有助于您理解条款，对本合同内容的解释以条款为准。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公司”指保险人——中邮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您拥有的重要权益 

★在犹豫期内，您可以解除本合同，我公司仅扣除不超过 10 元工

本费，其余保险费全部退还………………………………………第六条 

★被保险人可以享受本合同提供的保障利益………………第九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解除本合同…………………第二十二条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 项  

★如实告知的义务……………………………………………第三条 

★对某些情形造成的保险事故，我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第十条 

★您应当交纳保险费………………………………………第十五条 

★您、受益人有及时向我公司通知保险事故的责任……第十六条 

★您解除本合同 退保 ，将会有一定的损失…………第二十二条 

★我公司对一些重要术语进行了解释，并作了显著标识，请您注

意并确认理解……………………………………………………术语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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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正文 

一、您与我 订立的保险合同 

第一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中邮附加定期寿险合同 以下简称本合同 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本保险条

款、保险单、投保单 其复印件或电子影像印刷件与正本具有同等效力 、与本合

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批单及您与我公司共同认可的、与

本合同有关的其他书面文件。 

 

、我们订立合同时要确认 

第二条 投保范围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第三条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三、合同的生效及保险责任的开始 

第四条 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 

本合同是附加于我公司所确认的人身保险合同 以下简称主合同 的从合同，

您向我公司提出保险要求 投保 ，经我公司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 

本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若本合同和主合同约定不一 的（以本合同的约定为准;若本合同没有约定的（

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 

第五条 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本合同生效后，如无特别约定，在您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我公司支付保险费

后的次日 保险责任开始日 见释义 1 0 时起，我公司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开始

承担保险责任。有特别约定的，以特别约定为准。 

本合同的保险责任的期间与投保人约定，自保险责任开始日起计算。 

保险责任开始的日期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六条 犹豫期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四、我们为被保险人 供的保险保障 

第七条 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我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我公司将按照本合同关

于保险责任的约定，确定保险金的实际给付金额。 

第八条 基本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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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选择并提出，并经我公司承保时最终确定。基本

保险金额在保险单中载明。 

若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准。身故保险金额

应当得到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 

第九条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的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 年满十八周岁 之前，因

被保险人身故，各保险合同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限额。 

第十条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责任期间内，我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发生身故或全 见释义 2 时未年满 18 周岁的，且自保险责任开

始日或自最近的合同效力恢复日 以较迟者为准 起 180 日内 含第 180 日 因

非意外原因导 身故或全残，我们按所交保险费给付“身故、全残保险金”，本合

同终止。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 见释义 3 事故或自本合同生效 或最后复

效 之日起 180 日后因非意外导 身故，我公司将按基本保险金额与国务院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额的较小值给付“身故、全残保险金”，

本合同效力终止。 

被保险人发生身故或全残时年满 18 周岁的，且自保险责任开始日或自最近的

合同效力恢复日 以较迟者为准 起 180 日内 含第 180 日 因非意外原因导

身故或全残，我们按所交保险费给付“身故、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

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自本合同生效 或最后复效 之日起 180 日后因非意外

导 身故，我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第十一条 保险责任的免除 

与主合同约定相同 

第十二条 保险责任的终止 

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时，本合同及保险责任自动终止  

一 主合同终止  

二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合同解除的  

三 给付身故、全残保险金  

四 因本合同的其他约定或者本合同之主合同或从合同的约定而终止的。 

第十三条 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 

一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二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

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五、专属于您的合同权益 

第十四条 合同效力恢复 

因在宽限期内仍未交纳保险费而导 本合同效力中止的，您可以向我公司申

请恢复本合同的效力。您与我公司经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您补交保险费的次日 0

时起，本合同效力恢复。但是，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年双方未达成协议

的，我公司有权解除该合同。我公司解除合同的，按照本合同的约定退还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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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为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由我公司退还的

那部分金额。本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现金价值表中载明。保单年度内

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公司咨询。若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现金价值将按

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您的保险费支付 

第十六条 保险费的支付方式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七、保险金的申请 

第十七条 保险事故的通知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第十八条 保险金的给付申请 

一  保险金的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请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全残保险金申请  

由受益人 或其监护人 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见释义 4  

3 由双方认可的、具有国家授予资格的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身体残疾程度

鉴定书  

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 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

和资料。 

2、身故保险金申请  

由受益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 国家卫生行 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者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

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  

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 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二 保险金作为遗产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三 特别注意事项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第十九条 保险金的给付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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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特 情况的处理 

第二十条 年龄误告处理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第二十一条 职业或工种的变更处理 

被保险人变更其职业或工种时，您或被保险人应自变更之日起 10 日之内以书

面形式通知我公司。 

如果被保险人变更后的职业或工种，依照我公司职业分类属于本合同承保范

围外的，我公司对该被保险人所承担保险责任自接到通知之时起终止，并按约定

向您退还对应的现金价值。 

依照我公司职业分类，如果被保险人职业或工种变更之后在本合同承保范围

外的，未依前述规定通知我公司且发生保险事故的，我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九、 本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第二十二条 合同的变更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第二十三条 合同的解除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十、遇到合同争议的处理 

第二十四条 争议处理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第二十五条 诉讼时效 

与主合同的约定相同。 

 

十一、为了便于您对条款的理解，我 供了术语释义 

1、保险责任开始日 保险责任期间的首日 保险人自此日开始，按照保险

合同约定的范围承担保险责任。 

2、全残 本合同所述“全残”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1 双目永久完全失明 注 1  

2 两上肢腕关节以上或两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  

3 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  

4 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 注 2  

5 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  

6 四肢关节机能永久完全丧失 注 3  

7 咀嚼、吞咽机能永久完全丧失 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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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

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的 注 5 。 

注  

1 失明 包括眼球缺失或摘除、或不能辨别明暗、或仅能辨别眼前手动者，

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国际标准视力表 0.02，或视野半径小于 5度，并由我公司指定

有资格的眼科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明。 

2 永久完全 系指自造成以上情况 “全残”的情况 的原因出现之日起

经过 180 日的治疗，机能仍完全丧失，但眼球摘除等明显无法复原的情况，不在

此限。 

3 关节机能的丧失 系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关节不能随意识

活动。 

4 咀嚼、吞咽机能的丧失 系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障碍或机能

障碍，以 不能作咀嚼、吞咽运动，除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 

5 为维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 系指食物摄取、大小

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行为，都不能独自实施，需要他人帮助。 

3、意外伤害 指遭受外 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

使身体受到的剧烈伤害，猝死不属于该范畴。 

4、有效身份证件 指依据法律规定，由有权机构制作颁发的证明身份的证

件、文件等，如 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军人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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